北京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认定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布的《北京市关于进一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所有在本市实施的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不受所有制和技术发源地的限制。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是指在为提高生产力水平而研究与开发所产生的具有实用价值的科技成果所进行的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广直至形成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实现产业化的项目。
　　第四条 北京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和重大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的认定工作按照科学、公正、简便的原则。经认定的项目享受本市规定的有关优惠。
　　第五条 成立北京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认定小组(以下简称“认定小组” )，由市科委、市计委牵头，负责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和重大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的认定工作。认定小组下设北京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服务中心”)，负责具体工作。
　　包括：
　　 1.受理项目认定申请，受认定小组委托组织专家评审；
　 　2.受认定小组委托，定期公开发布北京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和重大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名单，同时将名单报送市政府各有关部门；
　 　3.受理企业享受财政专项资金支持的申请，计算、提出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重大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科技中介机构、孵化基地、风险投资机构应享受财政专项资金支持的数额，将汇总清算结果报市财政局；
　 　4.办理财政专项资金转拨手续。 

第二章 认定标准
　　第六条 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的技术水平应属国内先进，重大高新技术成 果转化项目的技术水平应属国内领先或国际先进。申请认定的项目应为在本办法实施以后新建的项目。　第七条 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应符合《北京市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的范围。
　　重大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应符合下列范畴：
　　 1.网络设备与技术；
　 　2.软件产品；
　　 3.第三代数字移动通信系统；
　　 4.高清晰度数字电视系统；
　　 5.生物工程及新医药；
　 　6.现代中药；
　 　7.现代农业技术；
　　 8.大规模集成电路；
　 　9.新型半导体、膜等新材料；
　　 10.纳米技术及纳米材料；
　 　11.新型电池及清洁燃料车；
　 　12.环保新技术；
　 　13.航空航天技术；
　 　14.先进装备技术。
　　第八条 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的实际投资额应在300万元(软件产品50万元) 以上，重大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的实际投资额应在3000万元(软件产品500万元)以上。

第三章 认定程序
　　第九条 申报单位向服务中心提出申请，并提交所需材料，也可通过所在园区委管会或所在区县有关部门向服务中心提交申请及所需材料。
　　第十条 申报单位应提交以下材料：
　　 1.项目申报表(格式见附件)；
　　 2.项目实施所应具备的固定资产证明；
　 　3.企业营业执照副本或法人证书复印件；
　 　4.医药类项目应出具新药证书或临床试验批准文件，其他项目应出具鉴定证书、专利证书、测试报告等其他相关材料。
　　第十一条 由服务中心组织专家对项目核心技术的先进性、适用性及项目经济的可行性进行评审，提出评审意见。
　　(一)申报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免予评审：
 　　1.已经省、部级以上科技或经济主管部门组织评审，并通过专家鉴定；
　 　2.已列入《北京市高技术产业发展重点项目计划》、《北京市重点技术创新项目计划》或《北京市科技发展计划》；
　 　3.获得发明专利。
　　(二)申报重大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免予评审：
　 　1.已经国家科技或经济主管部门组织评审，并通过专家鉴定；
　 　2.已列入《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项目计划》、《国家重点技术创新项目计划》或《国家高技术研究计划》。 
　　第十二条 服务中心将评审意见报项目认定小组审定，认定小组在15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认定的决定。对未通过认定的项目，给予书面答复。对通过认定的项目，出具《北京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认定证书》或《北京市重大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认定证书》。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服务中心每年对已认定的项目进行考核，如发现项目实际进展情况与项目申报表有严重违背或申报材料虚假的，报认定小组审定后，取消其已被认定的资格，不再享受有关优惠政策。
　　第十四条 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中心应当依据本办法规定，随时受理认定申请，及时组织专家评审。
　　第十五条 市科委、市计委设立投诉电话，接受社会对企业申报的真实性和管理机构审核认定的公正性的监督。电话号码为66153389/66410893。

